
2023年度部门绩效评价情况

一、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绩效评价报告以文旅局部门体现，本单位不单独进行报告。

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以文旅局部门体现，本单位不单独进行报

告。

三、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金中都城遗迹考古现场保护措施（脚手架租赁）

主管部门 北京市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 实施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文物管理

所

项目负责人 刘翔 联系电话 87017217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
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1333 4.1333 4.1333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4.1333 4.1333 4.1333 — 100%

上年结转
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考古发掘现场及成果的安全性与完整性，避免
考古遗迹受到雨雪影响，所产生的破坏。

继续租赁脚手架，完成必要的保护措
施，以保障发掘现场考古成果的安全

性及完整性。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
原因
分析
及改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保护范围
考古发掘面积
2000平方米

完成预期
指标

10 10

质量指标
达到国家
相关标准

严格按照考古
发掘成果保护
相关要求，完成
保护工作。

实现预期
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按计划执
行

按计划执行
按计划执

行
15 15

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
控制在批
复内

按全年预算执
行

不超全年
预算数

15 15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不涉及此
项目

社会效益
指标

不涉及此
项目

生态效益
指标

不涉及此
项目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保障考古
成果的安
全性及完
整性，为
后期的展
示性利用
奠定基础

保障考古成果
的安全性及完
整性，为后期的
展示性利用奠

定基础

保障考古
成果的安
全性及完
整性，为
后期的展
示性利用
奠定基础

30 3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标

服务单位
满意

服务对象项目
实施效果的满
意程度较好

服务对象
项目实施
效果的满
意程度较

10 10

总分 100 100

填报注意事项：

1.自评表应覆盖本部门本年度全部项目(包括其他运转类、特定目标类所有项

目，项目个数应与部门决算数据保持一致)，涉密项目可不填写自评表；

2.请与年初绩效目标逐条对应，正确填写年初预算数、全年预算数、全年执行

数，金额应与部门决算数据保持一致；

3.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4.三级指标应细化量化，每个二级指标下应至少写一条三级指标；

5.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

（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

/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若年初指标值设定偏低，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

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年度指标值（A）*100%。若计算结果在

200%-300%（含 2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10%扣分；计算结果在

300%-500%（含 3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20%扣分；计算结果高于

500%（含 500%），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30%扣分；

6.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

以下为差；

7.请在“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中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

拟采取的措施；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文物库房报警系统服务费

主管部门 北京市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 实施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文物管

理所

项目负责人 王川 联系电话 8701726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
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36 0.36 0.36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0.36 0.36 0.36 — —

上年结转
资金

0 0 0 — —

其他资金 0 0 0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为加强文物藏品的安全管理，依据现有条件，对文物库

房及展厅安装了监控报警系统需每年交纳服务费，切

实完善“技防”措施，确保库房安全。

确保报警系统正常运转。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
值

得
分

偏差原因分
析及改进
措施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文物库房报警系

统监控工作天数
365天 365天 10 10

质量指标
监控报警系统安

全保障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支出进度

2023

年 3月

底前完

成

2023

年 3月

底前完

成

15 15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0.36

万元

0.36

万元
15 15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不涉及此项目

社会效益
指标

不涉及此项目

生态效益
指标

不涉及此项目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全年未发生报警

系统故障

未发生

故障

未发生

故障
30 3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服务单位满意

服务对

象对项

目实施

效果的

满意度

较好

服务对

象对项

目实施

效果的

满意度

较好

10 10

总分 100 100

填报注意事项：

1.自评表应覆盖本部门本年度全部项目(包括其他运转类、特定目标类所有项

目，项目个数应与部门决算数据保持一致)，涉密项目可不填写自评表；

2.请与年初绩效目标逐条对应，正确填写年初预算数、全年预算数、全年执行

数，金额应与部门决算数据保持一致；

3.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4.三级指标应细化量化，每个二级指标下应至少写一条三级指标；

5.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

（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

/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若年初指标值设定偏低，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

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年度指标值（A）*100%。若计算结果在

200%-300%（含 2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10%扣分；计算结果在

300%-500%（含 3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20%扣分；计算结果高于

500%（含 500%），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30%扣分；

6.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

以下为差；

7.请在“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中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

拟采取的措施；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文物巡视员补助费

主管部门 北京市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 实施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文物管

理所

项目负责人 王川 联系电话 8701726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
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6 6.6 6.6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6.6 6.6 6.6 — 100% —

上年结转
资金

0 0 0 — —

其他资金 0 0 0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为加强文物的保护与管理，我单位按照文物分布情况，

招募 11名文物保护义务监督员，负责各街镇辖区内普

查登记项目的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向街镇文物管理单

位和文旅局反映，以便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及时采取相

应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文物保护义务监督员完成每月区域
内地上普查登记项目的巡查。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
值

得
分

偏差原因分
析及改进
措施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巡视员数量（人） 11人 11人 10 10

质量指标
每月一次文物巡

查

每月一

次文物

巡查

每月一
次文物
巡查

10 10

时效指标 款项支付进度
按月支

付

按月支
付

15 15

成本指标
按照预算批复金

额控制（万元）

6.6万

元

6.6万
元

15 15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不涉及此项目

社会效益
指标

普查登记项目巡
查率

100% 100% 30 30



生态效益
指标

不涉及此项目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不涉及此项目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100% 100% 10 10

总分 100 100

填报注意事项：

1.自评表应覆盖本部门本年度全部项目(包括其他运转类、特定目标类所有项

目，项目个数应与部门决算数据保持一致)，涉密项目可不填写自评表；

2.请与年初绩效目标逐条对应，正确填写年初预算数、全年预算数、全年执行

数，金额应与部门决算数据保持一致；

3.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4.三级指标应细化量化，每个二级指标下应至少写一条三级指标；

5.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

（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

/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若年初指标值设定偏低，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

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年度指标值（A）*100%。若计算结果在

200%-300%（含 2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10%扣分；计算结果在

300%-500%（含 3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20%扣分；计算结果高于

500%（含 500%），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30%扣分；

6.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

以下为差；

7.请在“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中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

拟采取的措施；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丰台区重点文物数据复核

主管部门 北京市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 实施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文物管
理所项目负责人 陆天婵 联系电话 8701726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
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8.2006
8

48.2006
8

48 10 99.58
%

9.96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48.2006
8

48.2006
8

48 — —

上年结转
资金

0 0 0 — —

其他资金 0 0 0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丰台区现有 103项不可移动文物的全国三普数据
复核，需复核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历史沿革、现状情况、

现场点位测量、总平面图绘制及本体拍照等。

完成丰台区现有 103项不可移动文
物的全国三普数据复核，及三普之
后拆除、丢失、无法找到的 10处文

物信息的复核。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
值

得
分

偏差原因分
析及改进
措施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现有 103处不
可移动文物覆盖率

103个 113个 20 20

增加三普之
后拆除、丢
失、无法核查
的 10处文物
信息的复核。

质量指标 指标 1：专家评审合格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指标 1：项目按合同约
定完成执行

好坏 好 10 10

成本指标
指标 1：项目成本控制
在批复内

48.20
068

48 20
19.
92

选定实施单
位时进行公
开比选，中选
金额 48万
元，结余资金
财政收回。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 1：对文物“四有”
档案的补充完善

95% 95% 20 2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标

指标 1：受益群体满意
度

95% 95% 10 10

总分 100
99.
88

填报注意事项：



1.自评表应覆盖本部门本年度全部项目(包括其他运转类、

特定目标类所有项目，项目个数应与部门决算数据保持一

致)，涉密项目可不填写自评表；

2.请与年初绩效目标逐条对应，正确填写年初预算数、全

年预算数、全年执行数，金额应与部门决算数据保持一致；

3.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4.三级指标应细化量化，每个二级指标下应至少写一条三

级指标；

5.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

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

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值（B）*

该指标分值。若年初指标值设定偏低，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

（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年度指标值（A）*100%。

若计算结果在 200%-300%（含 2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

分值的 10%扣分；计算结果在 300%-500%（含 300%）区间，

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20%扣分；计算结果高于 500%（含

500%），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30%扣分；

6.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

-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7.请在“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中说明偏离目标、不能

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金中都城遗迹保护工程考古现场安保服务

主管部门 北京市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 实施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文物管

理所

项目负责人 刘翔 联系电话 87017217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
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
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4.264 24.264 15.502 10
63.9
%

6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24.264 24.264 15.502 -
63.9
%

-

上年结转资
金

— —

其他资金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聘请安保人员对考古现场进行看护，以确保遗迹
安全。

由专业保安人员看管考古现场，负责
考古现场的文物保管，做好防火、防
盗值守，确保金中都城遗迹考古现
场、文物本体及人员安全等各项保障
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
值

得
分

偏差原因分
析及改进
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看护范围

金中都城墙
遗迹万泉寺
段、高楼段
考古现场

完成预期
指标

10 10

看护人数 6人
完成预期

指标
5 5

质量指标

看护标准

按照《考古
现场安全保
卫方案》要
求，完成看
护 作

实现预期
指标

10 10

合同服务内

容要求

全天 24小

时

符合合同

服务内容

要求

5 5

合同服务期

要求

2023年 3

月-2024年

2023年 3

月-2023
10 10

成本指标
按预算批复

金额控制

按预算批复

金额控制

按预算批

复金额控

制

15 10

因工程建设
需要，看护场
地移交给其
他单位，致无
法按原合同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确保金中都

城遗迹考古

现场安全

保障考古成

果的安全，

为后期的展

示性利用奠

定基础

完成预定
目标

10 10



社会效益
指标

不涉及

生态效益
指标

不涉及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为后续金中

都遗迹的展

示及利用奠

定基础。

为金中都城

遗迹后期的

展示利用提

供安全保

完成预定

目标
10 10

满意
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标

服务单位满

意

服务对象项

目实施效果

的满意程度

较好

完成预定

目标
15 15

总分
10
0

91

填报注意事项：

1.自评表应覆盖本部门本年度全部项目(包括其他运转类、特定目标类所有项

目，项目个数应与部门决算数据保持一致)，涉密项目可不填写自评表；

2.请与年初绩效目标逐条对应，正确填写年初预算数、全年预算数、全年执行

数，金额应与部门决算数据保持一致；

3.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4.三级指标应细化量化，每个二级指标下应至少写一条三级指标；

5.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

（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

/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若年初指标值设定偏低，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

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年度指标值（A）*100%。若计算结果在

200%-300%（含 2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10%扣分；计算结果在

300%-500%（含 3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20%扣分；计算结果高于

500%（含 500%），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30%扣分；

6.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

以下为差；

7.请在“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中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

拟采取的措施；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2023文物保护单位环境整治费

主管部门 北京市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 实施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文物管

理所

项目负责人 刘翔 联系电话 87017217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
年
预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 3 0.952 10 31.7% 3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3 3 0.952 — 31.7% —

上年结转资
金

— —

其他资金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整治辖区内部分文保单位周围环境较差的情
况，从而达到消除安全隐患，保障文物古迹的整

体风貌，确保文物安全的目的。

对辖区内八一射击场石碑（普查登记项目）
开展环境整治工作，扶正倾倒石刻，取出
并拼装散落墓志，清理文物本体及周边植
被，保障文物古迹整体风貌的完整性。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
值

得
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
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需进行环

境整治的

文保单位

数量

以实际情况及

上报数量为准

1处文保单

位
10 10

质量指标
环境整治

完成质量

保障文物古迹

整体风貌的完

整性。

实现指标 20 10

时效指标 项目工期

计划于 2023

年 12月 20日

完成

实现指标 15 8

由于冬季气温

下降并伴有降

雪，导致地面、

施工材料冻结，

无法进行石刻

拼装及扶正，且

施工现场结冰

湿滑，存在生产

安全隐患。待室

外温度稳定零

度以上后，再行

进场施工。



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

控制在批

复内

按全年预算执

行

不超全年

预算数
15 3

本年度经现场
巡查及管理使
用单位反馈，对
本辖区内 1处
文保单位开展
环境整治工作，
按实际情况支

出。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不涉及此

项

社会效益
指标

不涉及此

项

生态效益
指标

不涉及此

项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延续保障

文物古迹

风貌完整

实施效果保障

文物古迹风貌

完整性

实现指标 20 20

满意
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标

服务单位

满意

服务对象项目

实施效果的满

意程度较好

实现指标 10 10

总分 100 64

填报注意事项：

1.自评表应覆盖本部门本年度全部项目(包括其他运转类、特定目标类所有项

目，项目个数应与部门决算数据保持一致)，涉密项目可不填写自评表；

2.请与年初绩效目标逐条对应，正确填写年初预算数、全年预算数、全年执行

数，金额应与部门决算数据保持一致；

3.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4.三级指标应细化量化，每个二级指标下应至少写一条三级指标；

5.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

（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

/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若年初指标值设定偏低，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

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年度指标值（A）*100%。若计算结果在

200%-300%（含 2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10%扣分；计算结果在

300%-500%（含 3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20%扣分；计算结果高于

500%（含 500%），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30%扣分；

6.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

以下为差；

7.请在“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中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

取的措施；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文物出土搬运及奖励费

主管部门 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 实施单位
北京市丰台区文物管

理所

项目负责人 刘翔 联系电话 87017217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
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 2 0.32 10 16% 2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2 2 0.32 — 16% —

上年结转
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年初设定目标：我区在经济开发建设中经常会涉及到
文物调查、考古发掘，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对出土文物
需要及时征集、搬运和保护管理。同时随着社会对文物
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经常有群众提供有价值的文物
线索，部分需要及时征集、搬运确保文物安全。

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
完成文物运输 2次，过程规范、高效、
有序，最大限度保证文物安全。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
值

得
分

偏差原因分
析及改进
措施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出土文物搬运数量
按照实
际发生
计算

2次 10 10

质量指标
保障文物搬运安全质
量

好坏 好 10 10

时效指标 按次结算 完成 完成 15 15

成本指标 搬运的总成本
2000
0

3200 15 2

本年度单位
或个人提供
有效线索确
需进行文物
运输的，按实
际情况支出。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不涉及此项 - - - -



社会效益
指标

保证文物的完整及安
全，丰富丰台区文物

好坏 好 30 30

生态效益
指标

不涉及此项 - - - -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不涉及此项 - - - -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100 100 10 10

总分 100 79

填报注意事项：

1.自评表应覆盖本部门本年度全部项目(包括其他运转类、特定目标类所有项

目，项目个数应与部门决算数据保持一致)，涉密项目可不填写自评表；

2.请与年初绩效目标逐条对应，正确填写年初预算数、全年预算数、全年执行

数，金额应与部门决算数据保持一致；

3.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4.三级指标应细化量化，每个二级指标下应至少写一条三级指标；

5.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

（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

/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若年初指标值设定偏低，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

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年度指标值（A）*100%。若计算结果在

200%-300%（含 2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10%扣分；计算结果在

300%-500%（含 3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20%扣分；计算结果高于

500%（含 500%），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 30%扣分；

6.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

以下为差；

7.请在“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中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

拟采取的措施；


